臺北市政府員工休閒活動101年度慢速壘球賽報名表及保險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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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除籤號勿填寫外，其餘各欄務請填寫詳細。

二、請於101年03月23日（星期五）前傳送 da_10657@mail.taipei.gov.tw，併請來電確認－承辦人陳宜敏股長02-27208889轉2625。
臺北市政府101年度員工休閒活動慢速壘球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凝聚員工向心力，促進團結和諧，並提倡正當休閒風氣。
二、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四、比賽日期：101年04月14日（星期六）、15日（星期日）；如天候不佳無法成賽，則順延至同年04月21日（星期六）、22日（星期日）。
五、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審訂最新慢速壘球規則。

六、比賽地點：社子球場A、B、C場地。

七、參加單位：

(一)臺北市議會。

(二)本府各一級機關暨所屬各機關。

八、參加資格：本府編制內員工、報府核備有案之約聘僱人員、替代役人員及駐衛警為限，比賽時並請攜帶識別證或機關人事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

九、組隊方式：

(一)參賽球隊除主計、人事及政風處得採取與所屬主計、人事及政風人員組成聯隊及各委員會得合併組隊外，其他隊伍須以局處為單位，隊數不限，惟如報名2隊以上時，以A、B、C等隊名區分，球員不得跨隊報名比賽；另球員於比賽期間如遇職務異動並調離原機關者，仍以報名參賽時所服務之機關為準。

(二)每隊除領隊、經理，教練、管理外，報名球員以23人為限，欲出場比賽者，須登錄為球員。

十、比賽制度及注意事項：

(一)預賽採分組循環，採3或4隊1組，勝隊2分，敗隊0分，和局1分，取積分最高1名晉級決賽，兩隊積分相同時，比勝負關係，勝隊晉級，3或4隊積分相同先比總失分再比總得分，如仍相同以抽籤決定晉級。

(二)比賽係採七局制，除冠亞軍決賽限時70分鍾，餘均限時60分鐘，1好1壞制，4局相差10分（含），5局相差7分（含）以上則提前結束比賽；預賽7局結束或屆滿60分鐘仍平手，則以和局論，決賽7局結束或屆滿60分鐘仍平手(冠亞軍決賽70分鐘)，次局起突破僵局制。

(三)投手投球高度不限制，使用好球板。

(四)每隊上場女生擊球落地即安打上壘

(五)比賽採用木棒，請各隊自行準備；至無敵組比賽使用鋁棒。

(六)比賽請使用雙耳頭盔，擊球員未帶雙耳頭盔進入打擊區準備擊球，投手出球後，擊球員即判出局。
十一、獎    勵：

(一)分設無敵、霸王、菁英、超級四組，除無敵組僅取1名、設冠軍獎杯外，其餘各組取前3名，設冠、亞、季軍獎杯，參賽隊伍依組別報名，並授權大會調整。

(二)由無敵組冠軍隊伍取得代表臺北市政府參加各項慢速壘球比賽活動資格，惟得酌予調整選手名單。

十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01年03月23日（星期五）止，逾期恕不受理。

十三、報名方式：以免備文方式將報名表及保險名冊以電子郵件傳送至da_10657@mail.taipei.gov.tw，並於傳送後以電話27208889-2625洽承辦人股長陳宜敏確認，報名表及保險名冊如附件。

十四、開（閉）幕典禮：授權大會視報名情形彈性調整，屆時另行通知。

十五、各隊應於規定賽程時間前30分鐘向場地裁判組報到，俾便接續比賽，避免無故拖延致影響賽程。

十六、比賽若有抗議事件時取決於主審，對於球員身分有疑義者，則由大會作最後仲裁，球員未攜帶識別證或未出具機關人事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者，請勿上場，由後補合格球員上場。

十七、比賽當日賽程如須提前或更動，請參賽隊伍配合大會安排。

十八、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

